浙江大学本科生导师制暂行规定 
党委发[2002]52号

　　为了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指导工作，建立新型师生关系，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学校决定本科教育实行导师制。现对本科生导师制作出以下规定： 
　　一、本科生导师的任职要求 
　　1．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2．四级及以上的教授、副教授原则上均应担任本科生导师，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必须作为导师助手负责对学生的指导，也可吸收优秀博士生参与学生指导工作； 
　　3．不具备上述条件，或受过学校处分的教师当年不能选派为本科生导师。 
　　二、本科生导师的配备 
　　1．本科生导师由学院选配，可以由若干名教师组成导师组共同指导一个学生小班，也可以由一位教师指导若干名学生（一般不超过10名）； 
　　2．为了有利于导师之间优势互补，互相协作，学校倡导以导师组形式指导学生小班。导师组一般不少于三名教师，其中青年教师或博士生最多一名。导师组组长由教授担任，并确定一名青年教师或博士生为班导师； 
　　3．不以导师组形式指导学生的，要确定一位教师为班导师，以便进行导师间工作的沟通与协调，并对学生小班集体的指导； 
　　4．各学院要把本科生导师配备与研究生导师选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统筹安排。现阶段本科生导师的配备重点在低年级（一、二年级）。若生师比较大、本科生导师配备有困难的学院，可向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从公共课教师中调配； 
　　5．高年级（三、四、五年级）本科生导师的配备及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学院自行制定。 
　　三、本科生导师的主要工作职责 
　　本科生导师要关心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围绕“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对学生进行指导，主要职责有： 
　　1．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2．言传身教，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职业道德影响学生；注重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培养； 
　　3．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选课、专业发展方向选择、学习方法、职业生涯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 
　　4．每学期开学初必须与学生见面，并保持一定频度的接触，每月与被指导的学生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少于一次，每学期参加学生集体活动或面向学生开设讲座不少于一次； 
　　5．导师组长对导师组工作负总责；班导师根据学生小班和专业特点，指导开展集体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负责与学工、教务部门联系，配合做好相关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 
　　四、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考核 
　　1．本科生导师工作考核纳入学校教职工的年度考核，每学年进行一次，本科生导师的考核由各学院负责，考核细则由学院制定。紫金港校区学工委负责做好收集一、二年级学生对导师评价的工作； 
　　2．本科生导师工作的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工作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岗位聘任的门槛条件。本科生导师工作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视为当年度考核不合格，取消当年职务晋升资格，低聘或暂缓岗位聘任； 
　　3．学校设立优秀本科生导师称号，对本科生导师工作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博士生给予表彰和奖励，其比例不超过本科生导师总数的10%。被评为优秀本科生导师的教师，在岗位评聘时给予特别关注，同等情况下优先聘岗； 
　　4．被评为优秀本科生导师的研究生导师，在“双向选择”前提下有权优先选择免试研究生。 
　　五、对学生的要求 
　　1．尊重导师，主动与导师联系、寻求导师的指导和帮助； 
　　2．每学期开学两周内与导师见面，并根据导师的意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本学期的学习与综合素质发展计划； 
　　3．以主动、认真的态度，参与导师确定的各项活动，积极主动参加导师所在系（所）或课题组的学术活动。在科研训练中要认真、踏实、多思、多问，努力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与创新思维； 
　　4．自觉遵守所在实验室、课题组的有关管理制度； 
　　5．每学年要客观、公正地对导师的指导情况进行评议。 
　　六、组织领导和管理 
　　1．为保证本科生导师制的顺利实施，学校成立本科生导师制实施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本科生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校学工部、教务部、人事部、研究生院、团委、紫金港校区学生教育发展服务中心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 
　　2．校教务部、学工部和人事部为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主管部门，共同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本科生导师的岗位审核、调剂，配合学院开展导师上岗培训，汇总全校考核结果，组织评选优秀本科生导师和管理协调等工作； 
　　3．各学院、紫金港校区学生教育发展服务中心要组成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抓好本科生导师制的工作落实，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积累经验，不断完善。 
　　七、本规定由教务部会同学工部、人事部负责解释。
